
新_表演廳座位圖規範說明



依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表演廳檔期申請及收費規章第八條規定：

為遵循相關法令及落實文化平權，通過檔期審查核可者，每場活動須依以下規範規劃無障礙及陪

伴席位：

1) 表演廳 2 樓設有固定式無障礙席 21 席及陪伴席 22 席。此區席位須保 留予身心障礙者及

其必要陪伴者 1 人購票或索票入座，未售出或贈出 之席位不得轉換為一般席販售。

2) 為提供多元視角之席位選擇，另須視表演廳 1 樓觀眾席座位形式，依本中心官網公告之指

定區域，於 1 樓規劃無障礙席及陪伴席至少各 12 席。 此區席位須優先提供身心障礙者及

其必要陪伴者 1人購票或索票入座， 惟上開席位若於活動日 14 日前尚未售罄或索取完畢，

租用單位得開放供一般民眾購買或索取。



搖滾區2,520站席 (新增12席輪椅席、12席陪伴席)

315m²
(1260人)

315m²
(1260人)

注意事項

◼ 第一排無障礙席/護城河前方須保留

3公尺(含)以上走道 (走道3公尺內不

得設固定式設備妨礙逃生動線)

◼ 第一排無障礙席離後方護城河1公尺。

◼ 護城河內以一平方米4人為限。

◼ 箭頭標示為進場及逃生動線。該區

護城河不得鎖死，避難時工作人員

得立即開啟逃生通道。



階梯式座位 (新增12席輪椅席、12席陪伴席)

注意事項

◼ 第一排無障礙席前方須保留3公尺

(含)以上走道 (走道3公尺內不得設

固定式設備妨礙逃生動線)



一般座位 (新增12席輪椅席、12席陪伴席)

注意事項

◼ 無障礙席離前排座位須保留45公分

(含)以上距離。

◼ 工作區距離前方無障礙席及兩側逃

生走道須淨空1.5公尺。



一般座位 (新增12席輪椅席、12席陪伴席)

注意事項

◼ 無障礙席離前排座位須保留45公分

(含)以上距離。

◼ 工作區距離前方無障礙席及兩側逃

生走道須淨空1.5公尺。



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

輪椅觀眾席位空間尺寸依下列辦理，每座位為寬85cm、深120cm為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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